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巿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tssps/art/2025/art_30efe2d28cdf43d4949f0bbf 
eb686be6.html

附錄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原辅料管理有关事宜的公告

为进一步提高婴幼儿配方乳粉（以下称婴配乳粉）质量安全，现将加强原辅料管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

一、婴配乳粉生产企业应依法依规建立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设立原辅料质量安全控制要

求，完善原辅料采购验收管理制度。不得使用已经符合婴幼儿配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营养成分

要求的复合配料作为原料生产婴配乳粉。

二、生产直接进入干混合工序婴配乳粉原辅料的企业，应采取措施确保其产品除符

合相应食品安全标准外，微生物指标还应符合婴配乳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相应要求，并严

格贮存和运输管理。

三、使用基粉生产婴配乳粉的企业，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两年内逐步使用具备婴配乳

粉生产能力企业生产的基粉。

四、使用基粉生产婴配乳粉的企业，应对基粉生产企业进行现场质量安全审核，确保其

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乳制品良好生产规范》（ GB 1269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幼儿配

方食品良好生产规范》（ GB 23790）等要求，实施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按注册证书中

基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并实施出厂逐批检验。

五、使用基粉生产婴配乳粉的企业，应制定基粉质量控制文件，对基粉进厂实施逐批全

项目检验，确保其符合第二款相关要求，并严格运输、贮存和使用管理，尽可能缩短基粉使用

期限。

六、鼓励使用生牛乳或者生羊乳生产婴配乳粉。 1 岁以上幼儿配方乳粉标签配料表项下

可以相同字号标注“生牛乳加工”或者“生羊乳加工”字样。标签调整后产品上市前，应按要

求向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无需申请产品配方变更注册。

七、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应严格实施婴配乳粉生产许可和原料等事项备案管理，督促企业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查原辅料、产品配方、生产工艺、出厂检验、标签标识等合规情况；

对使用基粉生产婴配乳粉的企业，在生产许可证明细中注明基粉的规格和生产企业名称。

现行关于婴配乳粉注册许可要求与本公告不一致的，按本公告执行。

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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